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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9

名，

9

名董事参加通讯表

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向茂名市茂港区汇盈化塑有限公

司发放委托贷款人民币

1

亿元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成公司拟通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石化支行向茂名市茂港区汇盈化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借

款人）发放委托贷款，贷款金额人民币

1

亿元，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贷款利率为

15%/

年，具体

的贷款金额、利率、期限及其它约定以各方共同签订的一般委托贷款委托代理协议、一般委

托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为准。 东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关于茂名市茂港区汇盈化塑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

1.

工商登记

（

1

） 汇盈化塑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正副本。 依据该证书所载， 注册号：

440903000002380

；发证机关：茂名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茂港分局。

名称：茂名市茂港区汇盈化塑有限公司

住所：茂名市茂港区高地

法定代表人：王意梅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陆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塑料原料、塑料制品。

营业期限：自

2004

年

8

月

24

日至长期

董事会在此声明并承诺：借款人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本次委托贷款之交易对

公司、公司的股东不构成任何利益损害。

本次委托贷款借款人提供的担保措施如下：

1

）第三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担保，抵押人为茂名市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

押物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茂南国用【

2013

】第

055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

茂南国用【

2013

】第

055

号）的评估价值

本次交易涉及的抵押物已经北京国融兴华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 《土地

估价报告（编号：国融兴华（京）（土估）字【

2014

】第

01001

号）》，估价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估价日期：

201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4

年

1

月

13

日，土地使用权价值为：人民币

22460

万

元。

本次交易涉及的抵押物已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 《评估报

告（编号：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4

】第

1-012

号）》，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评估结论，

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为

22460

万元。

2

）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为陈宇、梁徽夫妇。

东成公司指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石化支行作为抵押权人与抵押人茂名市

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该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事项签订相应的抵押合同， 并办理相应的

抵押登记手续；委托人指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石化支行与保证人陈宇、梁徽夫

妇就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签订相应的保证合同。

董事会批准本议案，视为批准与本次委托贷款交易相关的一切法律文件（无论东成公司

是否作为缔约一方），并授权董事、总经理孙晶磊代表东成公司与交易对手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独立董事投反对票。 反对的理由是：

1.

借款人注册资本仅

600

万元，且尚有

250

万房产入资未过户。 借款人财报未经审计，管

理不够规范，存在较高市场风险。

2.

借款人一次性提款，对资金的使用缺少具体的途径描述；借款人每月还款的来源和保

障是什么，没有约定。

3.

银行对借款人抵押担保执行的力度不够。目前信托公司已发展到进入公司管理层或董

事会，以控制资金的使用或抵押品的过户变更。

4.

公司作为贷款风险的承担者，缺少对资金使用的风险监控手段，没有对资金运作的全

程跟踪，缺少对风险管理的责任预案业务流程。

特此公告。

附件：

1.

《茂名市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第三方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项目评估

报告》

2.

《土地估价报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290� � �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4-002

债券代码:122100� � � �债券简称:11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原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后股份数量变更为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情况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电气”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

１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和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７０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７

，

８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除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

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８

家股东持

有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４

，

１５３

，

６５８

股上市流通。 该事项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提示性公告》。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至今公司股本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３５１

，

２５５

，

７７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５０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７

，

５６２

，

７８８．６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同

时，以总股本

３５１

，

２５５

，

７７２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为

５２６

，

８８３

，

６５８

股。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截至公告日，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严格遵守锁定期承诺，不存在

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持有华仪电气限售股份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

机构对华仪电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原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后股份数量变更为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１

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２％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２％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５１５

，

１８３

，

６５８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６

，

８８３

，

６５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５１５

，

１８３

，

６５８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６

，

８８３

，

６５８

股份总额

５２６

，

８８３

，

６５８ ０ ５２６

，

８８３

，

６５８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编号：2014-009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1

月

20

日，本公司收到子公司

--

焦作市福多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多

多

"

或

"

原告

"

）诉讼事项材料，福多多就与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事项向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 近日，福多多收到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2014

年焦民三初字第

00004

号《受理案件及通知书》。

福多多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2100

万元，本公司占

42.86%

，为第一股东。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

、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焦作市福多多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法定代表人：张朝霞 职务：董事长

被告：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

住所地：焦作市修武县电厂西侧

法定代表人：张予中 职务：董事长

被告：焦作东方电力有限公司

住所地：修武县五里源村北

法定代表人：张小虎

被告：张予中，男，汉族，

1967

年

1

月

1

日出生，现任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董事长。

被告：张国卓，男，汉族，

1983

年

4

月

23

日出生，现任焦作万合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

2

、诉讼起因

2012

年

2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铅）签订《工矿

产品购销合同》（编号

20120210

）， 约定由被告东方金铅向原告提供

98%

的硫酸

10000

吨，合

同价款总计人民币

430

万元。 合同有效期为

2012

年

2

月

10

日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合同成

立生效后， 原告依约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将预付款付至被告东方金铅指定账户中。 截止到

2012

年

6

月

1

日前，被告东方金铅尚有价值人民币

11059.6

元的硫酸未向原告交付。

2012

年

5

月

28

日，原告与被告东方金铅签订《原材料买卖合同》（编号

201205028

），约

定原告向被告东方金铅支付货款人民币

3000

万元，被告东方金铅以

350

元

/

吨的价格向原告

供应质量标准为硫酸含量

≥98%

的硫酸，共计

85714.3

吨，每月最低供应量为

5000

吨。 被告

焦作东方电力有限公司、张予中与张国卓与原告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上述三被告为

被告东方金铅履行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原材料买卖合同》成立生效后，原告依约履行了

货款支付的义务，但被告东方金铅除了在

2012

年

6

月供应给原告硫酸

5448.42

吨之外，

2012

年

7

、

8

、

9

月都未能按照约定提供

5000

吨的最低量，甚至于

2012

年

10

、

11

、

12

月以及

2013

年

1

月停止了向原告的供货。 依照双方签订的《原材料买卖合同》第十条，被告应当承担

"

未供货

部分金额的

50%

作为违约金

"

的违约责任。 另外，被告东方金铅提供的硫酸存在有严重的质

量问题，甚至造成了用户设备损坏。 至原告起诉之时，被告东方金铅向原告供应的硫酸尚不

足合同标的数量的

1/3

，严重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原材料买卖合同》的第十条第一项，构成根

本违约。

原告多次与被告东方金铅协商解决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 但被告东方金铅始终以各

种理由予以搪塞，甚至拒绝与原告进行协商。 为此，福多多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诉讼请求

（

1

） 请求判令被告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已经支付但被告尚未履行相应合同

义务的价款人民币

11059.6

元及自

2013

年

6

月

30

日起至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

（

2

） 请求判令被告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已经支付但被告尚未履行相应合同

义务的价款人民币

20822775.5

元及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至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

息。

（

3

） 请求判令被告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411387.75

元及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至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

（

4

）请求判令被告东方金铅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20

万元。

（

5

）请求判令被告焦作东方电力有限公司、张予中、张国卓对第二、三、四项诉讼请求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

6

）请求判令由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

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及缴款通知书》

2

、《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编号：2014-010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

8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

2

亿元资金购买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投

资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方案。 见

2013

年

8

月

22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多氟多：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7

）。

公司根据董事会的授权，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2014

年

1

月

17

日，公司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

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A

款）理财计划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4,000

万元

4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5

、预期年化收益率：

4.9%

6

、期限：

22

天

7

、成立日：

2014

年

01

月

17

日

8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02

月

08

日

9

、本金及收益兑付：在计划到期日，银行将本金及收益会在产品到期日的二个工作日内

全部兑付至客户理财财户。

本理财计划如遇广发银行提前终止， 本理财计划在提前终止公告日后的二个工作日内

兑付。

10

、投资方向：货币市场工具、债券、非标准化债券资产

11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2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无关联关系。

13

、公司本次出资

4,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2.46%

。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

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

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共计

16,000

万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83%

。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决议授

权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

、《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A

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合同》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4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月 21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11亚迪 02”

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四季金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11

亚迪

02"

（代码：

112190

）在

交易所交易极不活跃，成交价格严重偏离债券价值。 为使持有该债券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

合理，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9

月

12

日下发的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及本公司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本公司决定自

2014

年

1

月

20

日起对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四季金利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11

亚迪

02"

按照

2014

年

1

月

17

日的收盘价格予以估值，自其

交易所收盘价体现公允价值特征后，将再按当日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本公司不再另

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景顺长城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景顺长城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

1

月

21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简称：景顺

500

，代码：

159935

。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景顺长城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

1

月

2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0.9832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0.983

元（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精确到

0.001

元，小数

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1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1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对空气净化器相关报道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报道情况

近期，媒体对公司

"

大型室外空气净化器

"

产品进行了报道，公司特就

"

大型室外空气净化

器

"

产品的情况说明如下：

二、相关情况说明

1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四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四家全资子公司。 其中，为将公司现有的智能技术拓展到

环保行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

"

北京汉王蓝天科技有限公司

"

（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专业从事大气污染的监控及治理等相关业务。 以上内容详

见公司

2013

年

12

月

24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50

）。

2

、媒体报道中提到的

"

空气净化器

"

信息来自近日公司董事长刘迎建先生参加北京市人

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

"

北京两会

"

）履行参政、议政职责时的发言。 北京

两会关注大气治理问题，董事长刘迎建先生作为政协委员，在发言中介绍了大气治理的新方

案，就解决大气治理问题向北京市政府提出了使用大型室外净化器治理大气污染的建议。

3

、大型室外空气净化器产品的试制进展：公司为将现有的智能识别技术拓展到环保领

域，近一年来开展了针对空气监控及治理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并已经形成相关核心技

术，申报了发明专利；大型室外空气净化器的样机已试制完成，但该样机尚处于净化能力的

效能验证阶段，还未批量生产。 该产品能否达到设计模型的预计效能有待进一步验证，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风险提示

1

、公司大型室外空气净化器的样机已试制完成，但该样机尚处于净化能力的效能验证

阶段，还未批量生产。 该产品能否达到设计模型的预计效能有待进一步验证，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2

、公司首次进入环保领域，相关行业经验不足，产品投产后能否得到客户的认可，产品

的市场开拓及未来收益情况，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2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2014-03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

月

16

日

,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我公司”

)

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东进先生

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

,

形成了如下决议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

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持有的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253%

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情况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持有的瑞斯康达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253%

股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2014-04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持有的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253%的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

一

)

本次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

为积极应对宏观调控背景下严峻的房地产信贷形势

,

盘活内部资源、保障项目开发及建设

所需资金

,

突出和加快房地产主营业务发展

,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我公司”

)

拟转

让持有的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瑞斯康达”

)10.253%

的股权。

根据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对瑞斯康达的评估报告

,

瑞斯康达股东全部权益的评

估结果为

:

人民币

159,978.34

万元。 我公司持有的瑞斯康达

10.253%

股权所对应净资产评估值

为

16,402.58

万元。 本次出售的瑞斯康达

10.253%

股权挂牌交易底价不低于

16403

万元。

由于本次出售资产转让方式为北京产权交易所市场公开挂牌转让

,

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

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已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253%

的股权的议

案》

,

公司独立董事李树、刘红宇、刘洪跃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中房地产转让持有的瑞斯康达

10.253%

股权

,

有利于调整公司产业结构

,

缓解资金压力

,

集

中公司优势资源加快主营业务的发展

,

并且能有效体现中房地产持有的瑞斯康达股权的价值

,

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对瑞斯康达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

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至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

采用收益法瑞斯康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59,978.34

万元

,

与核实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相比评估增值

59,780.98

万元

,

增值率为

59.66%

。 中房地产持有

的瑞斯康达

10.253%

股权所对应净资产评估值为

16,402.58

万元。 董事会以此作为参考依据

,

设定

10.253%

股权标的资产以不低于

16403

万元的价格对外公开挂牌转让

,

并采取公开挂牌

方式进行

,

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关于中房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持有的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253%

股权

的议案》作出的决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1

、本次交易标的为我公司持有的瑞斯康达法人股

,

共计

21,747,351

股

,

占瑞斯康达总股本

的

10.253%,

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况

,

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情况。

2

、 我公司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及北京大地海正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瑞斯康达进行

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

至评估基准日

,

采用收益法瑞斯康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

159,978.34

万元

,

与核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相比评估增值

59,780.98

万元

,

增值

率为

59.66%

。

3

、中房地产对瑞斯康达的出资及股权变更情况

2001

年

11

月

,

中房地产

2001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配股募集的资金投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对北京瑞斯康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

,

瑞斯康达总

股本

4286

万元

,

中房地产持有瑞斯康达股份

3000

万股

,

出资比例为

70%

。

2004

年

6

月

,

中房地产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房地产向高磊、李月杰、任建宏、朱

春成分别转让瑞斯康达

6%

的股权

,

向王剑铭和冯雪松分别转让该公司

3%

的股权

,

总计

30%

的

股权。 本次转让完成后

,

中房地产持有瑞斯康达股份

1714.4

万股

,

出资比例为

40%,

并对瑞斯康

达按权益法进行核算。

2008

年

6

月

,

中房地产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高磊等自然人的和解协议

,

该协

议妥善解决了双方的股权纠纷、妥善处理了由资金占用导致的负债

,

根据该和解协议书

,

高磊、

李月杰、任建宏、朱春城、王剑铭、郑翔以分红款、其它特定对象以现金对瑞斯康达进行增资

,

中

房地产放弃对瑞斯康达增资的优先权。本次增资完成后

,

瑞斯康达注册资本为

5721.59

万元

,

中

房地产持有瑞斯康达股份

1714.4

万股

,

占瑞斯康达总股本的

29.96%

。

2008

年

12

月

,

瑞斯康达完成股份制改制

,

本次股份制改制以

2008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

,

按净资产

1:0.5951

的比例折股

,

折股后原“北京瑞斯康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瑞斯康达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总股本

20,000

万股

,

折股后中房地产持有其股份

5,992.7398

万股

,

持

股比例为

29.96%

。

2009

年

2

月

,

中房地产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瑞斯康达增资扩股的

议案

,

瑞斯康达吸收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共计

131

人为公司新股东

并增加股本人民币

1,211.1375

万元

,

增资扩股后公司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21,211.1375

万元

,

股

份总数为

21,211.1375

万股。 本次增资扩股以后

,

中房地产持有瑞斯康达股份

5,992.7398

万股

,

占瑞斯康达总股本的

28.253%

。

2011

年

11

月

12

日

,

经中房地产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中房地产以公开

挂牌方式将所持有的瑞斯康达

18%

股权以

25,3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博信优选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

有限合伙

)

企业。 此次转让完成后

,

我公司持有瑞斯康达股

权比例为

10.253%

。

(

二

)

瑞斯康达概况、主要股东及资产情况

1

、瑞斯康达概况

名称

: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9

年

6

月

8

日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

:

高磊

注册资本

:21,211.1375

万 元

主营业务

:

电信网络接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

以光传输和以太网技术为核心

,

为客户

提供各种网络接入设备产品以及全面的网络接入解决方案。

2

、至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

瑞斯康达股东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出资额（元）

高磊

２２

，

７６０

，

７３６．００ １０．７３１％ ２２

，

７６０

，

７３６．００

任建宏

２２

，

７６０

，

７３６．００ １０．７３１％ ２２

，

７６０

，

７３６．００

李月杰

２２

，

７６０

，

７３６．００ １０．７３１％ ２２

，

７６０

，

７３６．００

朱春城

２２

，

７６０

，

７３６．００ １０．７３１％ ２２

，

７６０

，

７３６．００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７４７

，

３５１．００ １０．２５３％ ２１

，

７４７

，

３５１．００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

，

２１１

，

１３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２１１

，

１３７．００

王剑铭

１８

，

２０８

，

５８９．００ ８．５８４％ １８

，

２０８

，

５８９．００

博信优选（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６

，

９６８

，

９１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６

，

９６８

，

９１０．００

冯雪松

１２

，

１３９

，

０５９．００ ５．７２３％ １２

，

１３９

，

０５９．００

郑翔

５

，

５６６

，

５９０．００ ３．００６％ ５

，

５６６

，

５９０．００

吴容

２

，

４２７

，

４５２．００ １．１４４％ ２

，

４２７

，

４５２．００

袁骏琳

２

，

１２４

，

０２１．００ １．００１％ ２

，

１２４

，

０２１．００

张英星

１

，

８２０

，

５８８．００ ０．８５７％ １

，

８２０

，

５８８．００

博信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８２０

，

５８８．００ ０．８５７％ １

，

８２０

，

５８８．００

李红梅

１

，

５４４

，

７４２．００ ０．７２８％ １

，

５４４

，

７４２．００

李民俊

１

，

４８９

，

５７２．００ ０．７０２％ １

，

４８９

，

５７２．００

辽阳信息技术网络有限公司

１

，

２１３

，

７２６．００ ０．５７２％ １

，

２１３

，

７２６．００

李子学

６０６

，

８６３．００ ０．２８６％ ６０６

，

８６３．００

郑云

３３３

，

７７４．００ ０．１５７％ ３３３

，

７７４．００

张羽

２４２

，

７４４．００ ０．１１４％ ２４２

，

７４４．００

员工股（共计

１２２

名员工）

１１

，

６０２

，

７２５．００ ５．４７０％ １１

，

６０２

，

７２５．００

合计

２１２

，

１１１

，

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

，

１１１

，

３７５．００

3

、瑞斯康达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总资产总计

１６４

，

９５６．４０ １５６

，

０６１．１９

总负债合计

６４

，

７５９．０４ ５８

，

６１２．１２

应收账款

６８

，

７０９．２８ ５９

，

９５０．１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００

，

１９７．３６ ９７

，

４４９．０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 （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８８

，

２６４．９４ １２１

，

７１６．０７

营业利润

３

，

３６１．００ １７

，

４２１．６７

净利润

４

，

４４５．１８ １８

，

４６３．９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２

，

１２０．２２ －２

，

０２８．１５

4

、审计和评估情况

(1)

审计情况

我公司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瑞斯康达公司进行

了审计。 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瑞斯康达母公司账面金额如下

:

资产总计

164,956.40

万元

,

负债

总计

64,759.04

万元

;

净资产

100,197.36

万元。 以上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定

,

并出具无保

留意见的天健审〔

2013

〕

1-17

号审计报告。

(2)

评估情况

我公司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大地海正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瑞

斯康达进行了资产评估。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

,

至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瑞斯康达纳入

评估范围内的股东全部权益

(

净资产

)

账面值为

100,197.36

万元

,

评估值为

159,498.50

万元

,

评

估增值

59,301.14

万元

,

增值率为

59.18%

。

收益法评估结果

:

采用收益法对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

具体方法选

用贴现现金流量法

(DCF)

。 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基础

,

采用适当折现率

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主营业务价值

,

然后加上溢余资产价值与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减去付息债

务价值和少数股东权益价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

,

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经测算综合折现率为

11.95%

。根据预测的净现金量

和折现率

,

即可得到瑞斯康达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

如下表

:

经营性资产价值评估结果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１２

月份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永续

营业收入

３８

，

０９２．０５ １２９

，

５７２．６３ １３２

，

８１１．９５ １３５

，

４６８．１９ １３８

，

１７７．５５ １４０

，

９４１．１０ １４０

，

９４１．１０

减：营业成本

１７

，

８９６．７８ ５１

，

８２９．０５ ５１

，

７９６．６６ ５１

，

４７７．９１ ５１

，

７９５．１６ ５２

，

８３１．０７ ５２

，

８３１．０７

营业税金及

附加

２１１．９０ １

，

２４５．９１ １

，

２７７．０６ １

，

３０２．６０ １

，

３２８．６５ １

，

３５５．２３ １

，

３５５．２３

销售费用

６

，

６８３．６７ ２６

，

８９８．３７ ２７

，

６２７．６９ ２８

，

１７６．３９ ２８

，

７３６．０７ ２９

，

３０６．９４ ２９

，

３０６．９４

管理费用

４

，

５２８．６９ ２９

，

１０３．５４ ２９

，

９８０．３３ ３０

，

４６９．７３ ３０

，

９６８．００ ３１

，

４７５．３２ ３１

，

４７５．３２

财务费用

１９９．８１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８

，

５７１．２０ １９

，

５９５．７５ ２１

，

２３０．２１ ２３

，

１４１．５６ ２４

，

４４９．６７ ２５

，

０７２．５５ ２５

，

０７２．５５

利润总额

８

，

５７１．２０ １９

，

５９５．７５ ２１

，

２３０．２１ ２３

，

１４１．５６ ２４

，

４４９．６７ ２５

，

０７２．５５ ２５

，

０７２．５５

所得税率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减：所得税费

用

１

，

４００．３７ ３

，

２０１．５７ ３

，

４６８．６１ ３

，

７８０．８９ ３

，

９９４．６１ ４

，

０９６．３８ ４

，

０９６．３８

净利润

７

，

１７０．８３ １６

，

３９４．１８ １７

，

７６１．６０ １９

，

３６０．６７ ２０

，

４５５．０６ ２０

，

９７６．１８ ２０

，

９７６．１８

＋

折旧

４００．６５ ２

，

６４７．４５ ３

，

８５０．７８ ３

，

８５０．７８ ３

，

８５０．７８ ３

，

８５０．７８ ３

，

８５０．７８

＋

无形资产

摊销

１１２．２５ ４４９．００ ４４９．００ ４４９．００ ４４９．００ ４４９．００ ４４９．００

－

追加资本

性支出

５１２．９０ ３

，

０９６．４６ ４

，

２９９．７９ ４

，

２９９．７９ ４

，

２９９．７９ ４

，

２９９．７９ ４

，

２９９．７９

－

营运资金

净增加

１１３．１２ １

，

６５６．８６ １

，

８７８．８０ １

，

５５２．２９ １

，

６８７．２８ １

，

８３６．２８ －

＋

扣税后利

息

１６９．８４ ７６５．００ ７６５．００ ７６５．００ ７６５．００ ７６５．００ ７６５．００

净现金流量

７

，

２２７．５５ １５

，

５０２．３３ １６

，

６４７．８０ １８

，

５７３．３８ １９

，

５３２．７９ １９

，

９０４．８９ ２１

，

７４１．１８

折现期

０．２５ １．２５ ２．２５ ３．２５ ４．２５ ５．２５

折现率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５％

折现系数

０．９７２２ ０．８６８４ ０．７７５７ ０．６９２９ ０．６１８９ ０．５５２８ ４．６２５３

净现值

７

，

０２６．００ １３

，

４６２．００ １２

，

９１３．００ １２

，

８６９．００ １２

，

０８９．００ １１

，

００４．００ １００

，

５５９．００

经营性资产价值

１６９

，

９２２．００

将所得到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P= 169,922.00

万元

,

评估基准日存在的其它溢余性和非经营

性资产的价值

ΣCi= 18,803.00

万元

,

代入公式

,

得到被评估单位的企业价值

188,725.00

万元。

将企业价值

B=188,725.00

万元

,

付息债务价值

D=26,509.94

万元代入公式 得到被评估单位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62,215.06

万元

,

减去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2,236.72

万元

,

则瑞斯康达归属

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159,978.34

万元。因此

,

采用收益法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9,978.34

万元。与核实后账面值相比评估增值

59,780.98

万元

,

增值率为

59.66 %(

注

:

具体评估报告已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

考虑到瑞斯康达可单独作为获利主体进行评估

,

同时结合本次评估的目的

,

投资者主要考

虑未来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提供给投资者的盈利。 因此评估人员以收益法评

估结论为最终评估结论

,

即瑞斯康达科技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

值为

159,978.34

万元。

5

、本次出售瑞斯康达

10.253%

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

不会导致我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变更

;

我公司不存在为瑞斯康达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

;

瑞斯康达没有占用我公司的资金。

三、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事项。

四、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出售资产的目的

(1)

集中内部资源

,

突出发展主营业务

我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

而瑞斯康达公司是一家网络接入设备产品供应的高科技

型企业

,

与房地产开发主业没有关联性

,

不是我公司的主营业务。 为此

,

我公司考虑集中公司内

部有限的资产资源

,

转让持有剩余的瑞斯康达公司股权

,

将变现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主业

,

以发展

壮大主业经营。

(2)

对冲货币政策调控

,

增加公司现金流

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目前仍然十分严厉

,

我公司通过银行及其它渠道进行融资难

度大

,

成本高。 虽然关联方对我司在资金面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但要确保在建项目的顺利推

进

,

理想地增加土地储备

,

我公司仍然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 为此

,

及时的处置瑞斯康达公司股

权

,

有利于变现资金

,

缓解在建项目资金压力

,

有利于抓住时机增加土地储备

,

增强主业发展能

力。

(3)

有效体现股权价值

2008

年

12

月

,

瑞斯康达完成股份制改制后

,

启动了

IPO

上市的准备工作

,2009

年

7

月瑞斯

康达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

IPO

申请材料

,

计划申请创业板公开发行上市。

2010

年

3

月

,

由于涉

嫌分拆上市

,

而分拆上市相关政策尚不明朗

,

瑞斯康达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撤回了上市申请材

料。 按照瑞斯康达创业板上市撤回情况

,

我公司继续持有瑞斯康达公司股权

,

瑞斯康达将在较

长一个时期存在上市障碍

,

因此继续持有股权也很难享有瑞斯康达上市带来的收益。我公司作

为瑞斯康达的参股股东

,

对瑞斯康达的经营决策没有实质性控制权

,

不能掌控该公司未来的经

营发展方向。 转让瑞斯康达股权

,

有利于保证有效体现我公司持有股权的价值。

2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出售瑞斯康达

10.253%

股权

,

将增加公司现金流

,

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的现状

;

按挂牌价

16,403

万元测算

,

若在

2014

年完成交易

,

预计将确认投资收益约

6,912

万元

,

扣除所得税后

,

预

计将增加当年净利润约

2,967

万元。 本次出售瑞斯康达

10.253%

股权事项完成以后

,

我公司将

不再持有瑞斯康达股权。

五、其它

由于本次采用公开挂牌方式转让瑞斯康达

10.253%

股权

,

交易最终能否顺利完成尚存在

不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审计报告

4

、评估报告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2014-05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吴文德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吴文德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

,

吴文德先生请求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为确

保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

吴文德先生的辞职报告将自新任总经理正式到任后生效

;

吴

文德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执行委员会成员职务。

公司对吴文德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二、蔡建民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蔡建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由于工作变动

原因

,

蔡建民先生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蔡建民先生辞职报告于

2014

年月

17

日生效

,

蔡建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对蔡建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2014年 1月 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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